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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规划核验（验收）办事指南

一、实施机关：金昌市自然资源局

二、受理范围：

（一）申请人：本行政许可适用于依法成立并能够承担

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个人。

（二）申请内容：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核验（验收）的申

请。

（三）申请条件：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建设项目，可提

出验收申请：

1.项目建设用地位于金昌市中心城区范围内，进行建筑

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；

2.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；

3.建设工程已施工完成的。

三、办理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 4 月 23 日第

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）。第

四十五条。

2.《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21 年 7 月 28 日甘肃省第

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

订）。第三十条。

3.《甘肃省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办法》（2023 年 12 月 26

日十四届省政府第 3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）。第三十条。

四、办件类型

承诺件。

五、许可条件

（一）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予以批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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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资料真实、合法、齐全。

2.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并按许可的各项工程内

容已全部竣工。

3.规划许可确定应当予以拆除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和临时

建筑及设施均按要求拆除，施工场地（包括临时用地）清理

完毕。

4.取得建设工程定位放线资料。

5.取得建设工程竣工规划勘验测绘报告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验收：

1.建设项目未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或不符合许

可的各项工程内容。

2.申报资料不真实、不合法、不齐全。

3.规划许可确定应当予以拆除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和临时

建筑及设施未拆除，施工场地（包括临时用地）未清理完毕。

4.未取得建设工程定位放线资料。

5.未取得建设工程竣工规划勘验测绘报告。

六、申请资料

（一）申请材料形式标准：

申请书格式以政务服务网市自然资源局网站公布的电

子文本为准。

申请材料的形式分为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，其加盖的公

章（申请人印章）须与申请人名称完全一致。纸质申请材料

详 见 申 请 材 料 目 录 （ 表 一 ）。 电 子 申 请 材 料 采 用

pdf/jpg/doc/wps/dwg 格式，单个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50M；

文件应原件彩色扫描，内容清晰、完整，以单个文件命名，

文件名称应与申请材料名称一致，并按照附件顺序上传至甘

肃省政务服务网金昌子站金昌市自然资源局办事大厅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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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。对可以使用电子章的申请材料，应确保该文档完全加

密，无法进行修改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目录

序

号
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来源

材料详细要

求
必要性及描述 容缺情况 备注

*1

申请办理办理建

设工程规划核验

（验收）的报告

原件 申请人
A4 纸，一式

一份
必要 不可容缺

内容包括建设

项目的位置、

建筑面积（或

管线长度）的

相关手续等情

况说明

*2

建设工程竣工规

划验收

申请表

原件 申请人
A3 纸，一式

一份
必要 可容缺

在政务服务网

市自然资源局

办事指南表格

下载中进行下

载，并填写全

部内容

*3
建设工程定位放

线资料
原件 申请人

A3 纸，一式

一份
必要 可容缺

*4
建设工程竣工规

划勘验测绘报告
原件 申请人

A3 纸，一式

一份
必要 不可容缺

备注：

（一）带“*”为申请时提供，不带“*”为申请后发证前提供。

（二）以上复印件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，并提供原件核查；所有

材料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（申请人印章）。

七、办理时限

法定办理时限：20 个工作日。

承诺办理时限：5 个工作日。

八、办理地点

1.接收申请的实施机关：金昌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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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接收地址：金昌市金川区延安西路 20 号 A 区综合受

理窗口。

九、到办事现场次数

办理该事项需到办事现场 1 次。

十、是否收费

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。

十一、能否实现网上办理

本行政许可事项可在网上办理，甘肃省政务服务网金昌

子站（http://jc.gszwfw.gov.cn/）。

十二、咨询电话

0935—5831829

十三、中介服务

该事项无需中介服务。

十四、投诉及行政复议、诉讼渠道

（一）投诉渠道：

1.电话投诉：0935—8395888。

2.现场投诉：金昌市金川区延安西路 16 号,506 办公室。

3.投诉的回复：收到投诉后在 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

回复，情况复杂的在 10—15 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回复，最

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1.行政复议

申请人不认可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书》的，可以自

收到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书》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金昌市

人民政府或甘肃省自然资源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；但是法律

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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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昌市人民政府地址：金昌市金川区新华大道 82 号。

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地址：兰州市城关区团结新村街道红

星巷 258 号。

2.行政诉讼

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，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向金昌市金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机关逾期

不作决定的，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金昌

市金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申请人直接向金昌市金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，应当

自收到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书》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。

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金昌市金川区人民法院地址：金川区昆明路以北、上海

路以东。

十五、办理流程



甘肃省行政许可事项：（事项编码：6203000000000139091170QT00038000）

6

不予受理通

知书

窗口申请

材料不全或
不符合形式

补正材料

通知书

不符合受理
条件

符合受理条件

受理通知书

受理

（1 个工

作日）

验 收 决

定

（1 个工

符合受理条件

开始

书面审查，现场核实，

拟定验收意见

（2个工作日）

不予验收
不予验收

决定书

建设工程规划核

实合格书
准予验收

项目信息及 shp

数据上传智能审

批系统

获取电子监管号并送达

（1个工作日）

网上公告

准予许可
结束


